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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研究室作出《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

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答复》，认

为：《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

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该条所确定的

自愿原则是《合同法》中一项基本原则，应当适用于保险合

同的订立。《保险法》第四条也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

循自愿原则。因此，投保人与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有关“保

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

围、项目和标准以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单载明的责任

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

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解释》施行后，保险合同的

当事人既可以继续履行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保险合同，也可以经协商依法变更保险合同。 笔者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说明该答复是不符合我国法律尤其是保险法的

，应当予以撤消回。 首先，笔者以下列案例来说明。 2003

年1月，A保险公司签发以B为被保险人的《机动车保险单》

，承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保险期限为一

年。 2003年11月，B驾驶保险车辆不小心伤害了C。C于2004

年6月起诉B，法院依据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作出D

判决书，判决B赔偿C 10万元。B依据生效的D判决书，向法

院起诉A，要求A承担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责任并赔偿B 10万



元。A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

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

答复》为抗辩依据，要求法院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保险合同的约定和

案件事实，只答应赔偿5万元。 笔者认为，A的抗辩理由不成

立，《关于新的人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答复》不能成为A减少赔偿

的理由。 1、答复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责任保险的

责任是一种民事法律责任，其标的是对第三者应当负的赔偿

责任。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围。《保险法

》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

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

的标的是对第三者应当负的赔偿责任。如果B对C适用新的人

身损害赔偿标准，而A对B的赔偿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

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那么就产生了

在责任保险赔偿中采用“二元制”法律标准来处理对C赔偿

责任的奇特现象，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也损害了B的

合法权益。 2、答复违反了废法不再适用的原则。我国有关

法律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自2004年5月1日

起废止。如果还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

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来确定A对B的赔偿数额，则开创

了责任保险可以不依据法律来作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先河，

为责任保险设置了新的保险标的，即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变

成了以保险人在合同中规定的赔偿标准来履行对被保险人的

赔偿责任，不再是对第三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 3、答复

没有考虑到保险合同的附合性特征。《机动车保险单》约



定A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进行赔偿，并不是B自愿

的选择，原因有二：一为当时只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是处理交通事故赔偿的法规；二为保险合同为附合合同，B

没有选择的余地。 4、答复不符合保险法的损害补偿原则。 

（1）因为人身损害赔偿的新标准高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

法》规定的标准（旧标准），如果A以旧标准赔偿，那么，A

得到的补偿不能弥补其损失，与A的订立合同之初希望得到

足额补偿的目的、期望相背离。 （2）实际上，答复出台的

一个潜在前提是新标准高于旧标准，如果新标准低于旧标准

的话，将是什么结果呢？如果C在2004年5月1日之前起诉B

，C将得到5万元的赔偿，但C是在2004年5月1日之后起诉B的

，因为新标准低于旧标准，C只得到了3万元的赔偿。然后B

依据保险法和答复，要求A赔偿B 5万元，法院依据答复，判

决A赔偿B 5万元。于是戏剧性的结果出来了：B获利2万元。

这个依据答复得到的结果就与保险法的补偿原则完全背离了

。 5、答复实质上免除了应当由A承担的部分赔偿责任。因为

人身损害赔偿的新标准高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

的标准（旧标准），如果A以旧标准赔偿，就涉及到免除A的

部分责任。但是，依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保险人应当在订立合同时向对方承担明确告知义务

，否则不构成责任免除。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的人

身损害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

险合同问题的答复》的适用问题值得推敲。因为它不是审判

委员会通过的，不是司法解释。 再次，该答复不具有严肃性

。在新法规、新标准实施后，如果在责任保险（不仅包括机

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还包括产品责任保险、公众责任险、职



业责任险和雇主责任险等）的审判实践中推广该答复的精神

，保险人的责任将一概按保险合同约定的老法规、老标准计

算。这将违背责任保险的责任出现的滞后性特征，将导致被

保险人和受害人利益的受损害，更会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

使责任保险不能起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目的。 最后，答复

越俎代庖，实际上是在帮助保险公司解决保险产品设计不完

善的问题，属于职责的错位。 保险公司怎样处理将新标准与

旧标准的差额的问题，以及怎样规定保险责任期限，都属于

保险公司的产品设计工作范畴，该工作与保险公司有关，也

与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而不属于最高法

院研究室的职责。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研究室作

此答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也做错了事。该答复，理当撤

回。 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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